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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网站开展知识竞答
话费大奖等你来拿

在本报开出专栏对《丛书》进行系列报道的同时，浙
江法治在线（http：//www.zjfzol.com.cn/）网站与“浙江普
法”微信公众号也会同步开展有关《丛书》的知识竞答活
动。参与活动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充值大奖，名
额多多、话费不断，千万不要错过哦！

如何防范员工带着商业秘密跳槽？
“创新驱动”方面的问题，此书有全解

本报记者 陈赛男

哪些行为是专利侵权行为？哪些行为在技术交易活动中被严令禁止？……自2013年浙
江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知识产权、技术普及、秘密保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也逐渐
凸显出来。

那么，在推进创新驱动工作中，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应如何更好地规避法律风险、
维护自身权益？日前，省司法厅、省普法办编写的《法律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
书》中，专门有一本《“创新驱动”法律知识解析》，对于创新驱动进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进
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解读。

100道问答题解读政策指导实务
《“创新驱动”法律知识解析》一共7个章节，近9万字，内容包括

概念阐述、以案说法、法律法规节选等。
全书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占据5个章节的100道问答题。这些题

紧紧围绕“创新驱动”概述、科技进步与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实施与
保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技术普及与秘密保护等内容，以一问一答
的形式，仔仔细细地解析了“创新驱动”这项工作。

细细品读，这100道问答题既有宏观性的政策解读，也有微观
性的实务指导。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是什
么？浙江省如何推动新兴产业跨越发展？侵犯专利权应承担何种
民事赔偿责任？技术秘密保密协议或者合同约定应当明确什么内
容？这些疑问在本书中都可以找到具体答案。

所有答案都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既有利于读者快
速了解我省创新驱动工作，也有利于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依
法推进创新驱动工作。可以说，这是一本实用性、针对性都非常强
的法律工具书。

15个经典案例教你扎紧法律篱笆
如果说，这 100 道问答题可以让读者在一问一答中学到很多

“创新驱动”方面的法律知识；那么，书中精选的15个经典案例，则
是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教会读者运用法律武器防范潜在风险。

比如，书中关于“侵犯商业秘密被刑事追责”的内容，正是以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遭遇为例。该公司是一家从事食品和保
健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出口创汇型企业，在保护公司商业秘密方面
专门订立了员工手册，明确了员工的保密义务。

2014年1月，李某进入该公司工作，从事产品质量管理，但不久
后被邻市另一家保健品研发公司高薪“挖走”。这本是正常的人员
流动，但没想到，李某在离职后带走了大量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
随后，李某在新岗位上利用这些资料，指导新东家生产出相关涉密
产品，并对外销售，使老东家遭受损失。

在“案例点评”中，本书既从法律角度分析了李某的行为已涉
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将面临刑事追责；也就“商业秘密”的特征进
行了阐述；同时就企业在经营中如何降低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提
出了建议。

这样的案例分析，既能更直观地普及法律知识，又能引导企业
在经营中自查漏洞，从而规避法律风险。

除了以案说法之外，本书还在最后的章节，一一列举了“创新驱
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读者能够轻松查阅“创新驱动”
的相关规定。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30日

（2016）浙0303民初00789号
周维晓、陈夏祥：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温州第二分公司与被告周维晓、陈夏祥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7月8日上午9：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26号

王达平、王荣、乐清市邦电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市永联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30日下午
15：15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28号

徐文方、何向东、董长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市永联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5日下
午15：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0303民初00681号

孙文碧、章小霞、张永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盛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孙文碧、章小霞、张永正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8日上午8：50分在本院
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215号

温州强丰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
姜方强、姜江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5
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22号

董海燕、董海兵、胡刚：本院受理李景文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
月24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095号

唐黎明：本院受理原告楼军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7月1
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14号

方一闻、方锡海、温州思欧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方一闻、方锡海、
温州思欧运输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1014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
11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41号

林园园、林春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园园、林春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10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
11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276号

章缪兰、章细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章缪兰、章细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
初12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7月12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44号

季显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服装市场金泽服装辅料店
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
月5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861号

温州市彬强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瓯海郭溪洪瑞鞋底加工厂诉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
西商初字第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31号

吴启辉、耿雪哲：本院受理原告徐国辉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51号

温州市鼎悦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光成鞋材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
初字第124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
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53号

永嘉县盛牛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光
成鞋材有限公司诉你方1253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5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82号

温州玮铨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加宗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8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08号

魏晓初：本院受理原告赵旭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4日上
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185号

周强：本院受理原告王作良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4日上
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580号

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长城门
器厂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
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7月5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3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建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9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
周光（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
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
务人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
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
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6年3月18日裁定宣告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478号

温州市迎鑫鞋业有限公司、缙云县恒意鞋业有限公
司、林彩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方秀复合厂
与被告温州市迎鑫鞋业有限公司、缙云县恒意鞋业有
限公司、林彩光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瓯商初字第14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55号

上海藏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环水：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瓯海南白象东升钢管扣件租赁场与被告上海藏
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环水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55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21号

潘包全、张小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文成支行诉你们及被告温州市奥铭贸易有限公司、吴
启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
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请：1、判令被告温州市奥铭贸易有
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2万元及利息；2、若被告温州
市奥铭贸易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债务，则原告有权拍卖、
变卖或折价登记在被告潘包全、张小红名下的落于温州
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城东村康建路25号的房产，所得价款
由原告在最高额9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3、判令被告吴
启酉在最高额22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30日9时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668号

刘铮锋：原告文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李锦
钗、刘铮锋、刘化领、吴敏、刘越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温文商初字
第6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锦钗、刘铮
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文成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期内利15793.81、
复利147.3元；逾期利息从2015年11月18日起按月利
率 7.95‰加收 50%的罚息利率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
止）；二、被告刘化领、吴敏对被告李锦钗、刘铮锋的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告刘越秀对被告
李锦钗、刘争锋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以
最高余额40万元为限。案件受理费7550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8200元，由被告李锦钗、刘铮锋、刘化领、吴
敏、刘越秀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孙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民初字第616号

温州卓冠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黄郑华诉被告温州卓冠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潘丹凤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永民初字第61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潘丹凤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郑华工程款80000元及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从2015年10月27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黄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潘丹凤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